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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4

樓

承辦單位：人事處考訓科

承辦人：藍銘峰

電話：07-3368333轉2787

傳真：07-3319209

電子信箱：kao12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考字第10930474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隨文引入) (35011820_10930474100A0C_ATTCH1.odt、

35011820_10930474100A0C_ATTCH2.odt、35011820_10930474100A0C_ATTCH3.

odt)

主旨：重申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落實執行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及

上課通報作業，並請加強宣導及演練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利汛期期間本府各機關學校之停止上班及上課通報作業

順暢，重申旨揭通報作業程序如下：

(一)達全市停班停課基準：本府統一決定並發布，各機關學

校免再通報本府。

(二)未達全市停班停課基準：六龜、甲仙、茂林、桃源、那

瑪夏區5個山區綜合研判有致災之虞，授權5個山區區長

決定後，報由本府統一發布；其他地區由本府統一決定

並發布。另本府訊息發布時，通傳媒體以「區」級以上

停止上班及上課訊息為原則，並刊登本府全球資訊網等

防災資訊平台。

(三)全市性各級學校夜間停止上課：由教育局統一陳報市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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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後，通報人事處發布。

(四)個別機關學校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：

１、二級機關通報一級機關及機關所在地區公所，由一級

機關彙整所屬二級機關停止上班及上課資料後通報各

屬督導業務之副市長，並通報人事處統一發布。

２、本府訊息發布時，如於本府統一發布時間前通報人事

處，併同前開「區」級以上停班停課作業發布訊息，

惟如個案機關學校已確實通知應告知之屬員、家長、

學生停止上班及上課，並已安置學生安全無虞後通報

本府，僅刊登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頁，並視實際需

要，再行發布相關訊息。

二、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六龜、甲仙、茂林、桃源、那瑪夏區區

公所通報本府人事處停止上班及上課時機如下：

(一)決定翌日全日或上午停止上班及上課：晚間10時前通

報；如晚間10時後仍有機關學校通報停止上班及上課，

於翌日凌晨4時30分前通報。

(二)決定下午停止上班及上課者：上午10時前通報。

(三)全市性各級學校夜間停止上課：下午4時20分前通報。

(四)除上開時間外，並得視實際情形隨時通報並發布。

(五)另六龜、甲仙、茂林、桃源、那瑪夏區區公所於辦理通

報作業時，各該公所人事單位應填妥「高雄市五個山區

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」並經機關首

長核章後，通報本府人事處。

三、各一級機關（不含警、消及無所屬機關者）應建立與所屬

各機關學校之停止上班及上課通報作業機制並加強演練，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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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天然災害期間主動瞭解本機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停止上

班及上課與否情形，善盡督導責任；所屬機關學校如經首

長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程序完備後，各一級機關人事

單位應將通報資料儘速彙整核章後回傳至本府人事處並電

話通知。

四、為強化各機關學校辦理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

及本府通報作業相關宣導事宜並提升執行效益，相關宣導

資料業置於本府人事處網頁/人事行政專區/停班停課專區

下，供各機關學校下載運用。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通

報作業流程表」、「高雄市五個山區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

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」及「高雄市個別機關學校天然災害

期間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課通報表」各乙份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高雄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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